《门头沟永定河古渠灌溉工程遗产管理责任制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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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单位名称
	主要工作职责

	1
	区政府
	统筹负责所辖范围内古渠遗产管理保护和传承发展的组织领导、制度保障、管理机构、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经费落实等工作。

	2
	区水务局
	负责古渠遗产管理保护和传承发展的组织、指导、监管等工作。

	3
	区教委
	负责在中小学中开展古渠灌溉工程遗产的教育和宣传活动；负责门头沟永定河古渠灌溉工程遗产展览馆的维护管理工作。

	4
	雁翅镇政府
	负责全面落实辖区内灌溉工程遗产（包括但不限于三家店龙王庙及三道坝、城龙灌渠、付家台渠、丁家滩灌渠和公益沟灌渠）的巡查维护，保持遗产的原始风貌与结构安全。

	5
	妙峰山镇政府
	

	6
	龙泉镇政府
	

	7
	北京玉河源水务建设有限公司
	负责落实城龙灌渠的巡查维护，保持遗产的原始风貌与结构安全。



	
